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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上半年特殊工种认定须知
（请认真阅读并严格按要求上报材料）
一、2026年上半年特殊工种审核认定要求
（一）出生时间：企业在职员工男1971年12月31日、女1981年8月31日以前出生；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男1972年9月30日、女1982年4月30日以前出生。
（二）2026年国有、国有控股百分之五十以上正常运转的企业申报特殊工种认定必须完成2019年至2026年（按年度顺序）特殊工种备案，没有完成按年度顺序备案或备案审核没通过的不予认定。
（三）1995年《劳动法》实施后，经人社行政部门备案的劳务派遣公司派到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员工，不属特殊工种认定范围。
（4） 《特殊工种实用名录》中的工种允许申报。
（5） 必须对申请特殊工种认定人员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期间企业（单位）和申请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情况进行核查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复制件等能证明申请人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期间是企业（单位）和申请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材料。无法提供的要有人社行政部门或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个人养老缴费明细》（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台账模块打印缴费明细，并加盖公章）或者《缴纳养老保险费情况说明》，内容包括：姓名、缴费单位、缴费年度、缴费月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个人养老缴纳比例（%）等内容。《缴纳养老保险费情况说明》能够清楚辨别企业（单位）和申请人共同缴费、个人缴费或个人补缴。
（六）申请特殊工种认定人员必须填写《提前退休权益告知书》，申报材料受理部门（单位）要提示申报人认真阅读并告知相关政策及风险，申报人在《提前退休权益告知书》上签上姓名、年月日并按手印。没填写《提前退休权益告知书》的不允许申报。
（七）申报单位须为申报人提供的档案材料和补充材料作出书面承诺。无《诚信承诺书》的不予认定。
（八）重复申报认定的人员要在花名册备注栏和人事档案左上角标注“重复申报”，审核时一定要核验是否提供了补充材料，没有提供补充材料且审核又没发现新的证明材料的，维持上次（年）的审核结论。
（九）国家没有明确矿山企业井下特殊工种的工种名称，经请示自治区人社厅业务处原则同意，可以将“唯一”井下特殊工种名称按井下特殊工种认定，例如：支护（柱）工、凿（装）岩工、采煤工、巷（岩）修（道）工、掘（钻）进工等，要从严审核，如有上述未列名称的须与市局养老保险科沟通后列入。
（十）审核中遇到《赤峰市特殊工种名录》没有的工种，要与养老保险科沟通，确认后在继续审核，科里补充、完善《赤峰市特殊工种名录》。
二、认定特殊工种人员统一使用《2026年上半年特殊工种认定花名表》（以下简称：《花名表》）。《花名表》已列项目和排序不得进行修改并务必填写准确。对《花名表》的填写按表的排列顺序作如下说明：
1.“地区”：填写“旗县区”简称或“市直”。
3.“现（原）工作单位”：填写现工作单位全称或下岗前工作单位全称。在多个单位工作的填写申报认定特殊工种单位的全称。
4.“姓名”：填写身份证上姓名。
8.“出生年月”和9.“参加工作时间”：这两项内容要根据人事档案记载认真审核，确保认定结果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1969年1月出生，填写“1969.01”；1990年12月参加工作，填写“1990.12”。
10.“档案身份”：填写 “基层干部”、“全民工人”、“合同制工人”、“集体工人”、“劳动合同员工”或“基层干部”。
11.“招工时间”：此项只有“全民工人”、“合同制工人”、“集体工人”填写，填写要求同“8.”；“劳动合同员工”不填写。
12.“单位性质”：填写“国有”、“国有控股”或“事业”。
13.“企业破产、改制时间”：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转制为非国有企业，要按相关文件、部门材料或人事档案内《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时间填写。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4.“在《名录》中页码”、15.“在《名录》中序号”、 16.“工种名称”：统一使用王建平等编著的《特殊工种实用名录》，如：256页序号14工种名称胶粘革工，分别填写“256”、“14”、“胶粘革工”。
17.“工种性质”：填写“特繁”、“井下”、“高温”、“高空”、“其他有害”。
18.“档案记载及证据详细情况”：填写摘录人事档案中有关特殊工种内容的详细记载。填写顺序为招工类、调资表类、工资表类、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等。
⑴人事档案中的各类工资审批表，统一简称“调资表”；单位提供的各类明细表、计算表、发放表等复制件统一简称“工资表”。
⑵工作时间段，把年简化成两位。例如：1998年8月至2000年1月填写“98.08-00.01[1年6个月]”。
⑶制药行业特殊工种名称可统一使用“药品制造工”，也可以按照《特殊工种实用名录》的“工种名称”或“划入工种名称”填写，例如：“抗菌素制造工”、“维生素制造工”、“麻黄素制造工”、“萘普生制造工”等。
19.“特殊工种累计工作年限”：填写从事同一工种的累计工作年限，如：9年3个月。
20.“特殊工种期间缴费情况审定意见”：核验申请人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时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填写“企业（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个人按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年限虽然在特殊工种敢为工作，也不能计算为从事特殊工种工作年限。
21.“备案工种及年限”：例如：2019年至2026年井下已备案就填写“19-26井下”、2022年至2026年电锌电解工已备案就填写“22-26电锌电解工”。
22.“是否重复申报”：填写“是”或“否”。
23“初审意见”和24“复审意见”：填写合格或不合格，并注明工种名称、累计从事的特殊工种工作年限（累积到月）或原因，例如：合格，电焊工9年8个月；例如：不合格，掏槽工，目录无此工种；不合格，电焊工5年4个月，特殊工种年限不够；不合格，材料不真实等，不合格必须注明不合格原因。复审意见不能用“同意”、“同意初审意见”或“与初审意见一致”等。
24. “复核意见”：此栏由市人社局填写。
3、 人事档案审核
    人事档案材料未装订的，要将人事档案中能证明从事特殊工种的材料按形成的时间顺序排列，便于审核。
（一）人事档案中能证明认定特殊工种的材料必须进行标注（用红色笔在认定工种处划横线或红圈）。
（二）《招工表》无特殊工种信息，《转正定级表》有特殊工种信息的，且转正定级不超过三年，从招工之月起按《转正定级表》记载的特殊工种计算从事特殊工种工作年限。转正定级超过三年的要根据人事档案材料认真甄别核实确认，原则上认定不超过三年。
（三）人事档案中调资表工资档次（数额）连续，前后特殊工种不一致的按以下办法确认：
1.第1张调资表与第n张调资表特殊工种相同，中间调资表没记载特殊工种信息（空白）且第1张调资表与第n张调资表间隔不超过三年的，可以连续计算特殊工种工作年限。超过三年的，要认真甄别，判断真实有效的可以认定（企业超过三年每增加工资的情况很少）。
2.第1张调资表与第n张调资表特殊工种相同，中间调资表记载为不同特殊工种或记载为工人（人事档案中其它材料又不能证明从事特殊工种）的，特殊工种工作年限核定为第1张调资表调资审批年月到中间调资表调资审批年月的前月。中间调资表调资审批年月到第n张调资表调资审批的年月的前月不计算从事特殊工种工作年限。没有标注审批时间的以主管部门审批时间为准，单位次之。
（四）调资表工资数额有断档次（调资表缺失）的，应将特殊工种工作年限截止到断档前最后一张记载特殊工种的调资表调资审批年月，从下一张有特殊工种记载的调资表审批年月起累计计算特殊工种工作年限。
（五）人事档案中《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企业职工缴费年限审定表》上的有关职务或工种的记载，不作为认定特殊工种的依据。也不录入特殊工种认定各类花名册（表）。
（六）除名、判刑人员除名、判刑前的视同缴费年限不计算为从事特殊工种年限。
（七）企业特殊工种备案的工种与申报认定和证明材料的工种不一致的不予认定。
（八）确认特殊工种的程序
在认定某一特殊工种时，要按照行业、企业、工种类别的程序（顺序）依次认定。比如：有色金属熔化工，首先，确定其行业—机械行业；其次，确定企业—赤峰电线电缆厂；第三，工种类别—电线电缆类—有色金属熔化工，按此程序（顺序）去认定。不能在冶金行业—企业，认定有色金属熔化工。这一点很重要，这类问题也很多，不允许跨行业、跨企业、跨工种认定特殊工种指的就是这类问题。
（九）事业单位申报特殊工种认定，由于调资表没有工种记载栏，可以根据《年度考核表》中的工作总结内容或其他人事档案材料予以核实认定。而且要从严审核，重点审核复印的编制部门《机构编制管理证》中的“编制与实有人数情况”、“在职人员花名册”和是否缴纳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
四、补充材料审核
（一）收取补充材料要按要求审核，严格把关。不允许接收不符合要求的补充材料。市人社局组织集中审核时不再接收补充材料。
（二）补充材料要按形成的时间顺序排列，缴纳养老保险费、承诺书、告知书、申请书等材料依次排在后面。
（三）补充材料数量：1.工资表类每年需提供2份（上、下半年各1份）；2.出入井记录类每季度提供1个月的2份（上、下半月各1份），一年四个季度共8份出入井记录。
（四）补充材料要求：1.工资表复制件一定要同时复制《记账凭证》封面（封皮）并能辨别工资表的形成时间或工资的发放年月。复制件要完整，字迹清晰、可辨认，不能字迹模糊、过小或作人工标识；2.复制件的大小、方向要一致；3.按材料形成时间顺序由小到大装订成册；4.在复制件的右上角位置要有审核人签字并注明审核时间。
1.人事档案管理部门或业务（专业）档案管理单位提供的材料复制件，要有复制件专用章或单位公章，还应注明复制档号、复制时间、复制页数等。复制件要结合人事档案记载认真审核认定。
2.企业（单位）提供的各种复制件，必须与原件一致，并有旗县区人社部门或市人社部门现养老保险岗位审核人签字并注明审核时间。已离开养老保险岗位的审核人审核的材料和无原件的复制件（复印件盖章后的复制件）不予认可。
3.补充材料证明连续从事特殊工种工作的工资表有间断的，连续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截止到有记载工资表之月；证明1年内从事特殊工种月数的须提供2张工资表计算起止月数；单独一张工资表只计算1个月。
4.人社部门已封存电子工资表的单位（企业），单位（企业）提供打印的工资表须经单位审核人、分管领导签字并注明审核时间后方可作为补充材料。审核认定时一定要与各年度、各车间（班、组）的电子工资表核验。
五、公示要求
（一）申报特殊工种认定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应将《花名表》在职工工作场所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二）公示须同时注明旗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电话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电话：8332818，干部监督电话：8300639。
（三）《公示结果》须由申报企业、工会组织、企业人力资源（劳动人事）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事业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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